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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2月4日

(2023)浙0723民初1667号
傅剑锋：本院受理原告林孝发与被告傅剑锋国际货

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723民初16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一、原告林孝发
与被告傅剑锋之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于2023年10月
4日解除；二、被告傅剑锋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
告林孝发货款190900元并支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23年
10月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三、驳
回原告林孝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18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4768元，由被告傅剑锋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058号

张福林：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祥瑞农场有限公司
与被告张福林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3058号判决
书。主文如下：限被告张福林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向原告浦江县祥瑞农场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
252385.90元。案件受理费5086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5736元，由被告张福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仙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12号之三

2022年3月28日，本院裁定受理东阳市红枫林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东阳市红枫林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且债权人、债务人无重整、和解意向及方案。现
管理人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
为由，申请终结破产程序，并向本院提交《东阳市红枫林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关于破产财产分配执行情况
的报告》。经审查，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
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3年11月28日裁定终结东阳市红枫林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4552号

张伟、周欢欢：本院受理原告叶小伟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802民初4552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代偿款812899.52元及利息；2.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保全担保费损失1290元；3.本案诉讼
费由两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
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卡、自动履行告知书、传票、转程
序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800号

关轶舟：原告刘深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803民初2800
号民事判决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848号

杭州顺宁建筑劳务承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国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你及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
司、虞华泉、刘载生、张如如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284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承揽款124202.7元及自2023年5月23
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驳回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30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3690元，由原告负担346元，由你负担3344元。
鉴定费8000元（已由原告预缴），由原告与你各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破66号

本院根据宁波融通汇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23年11月8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浙江方易实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1月27日指定浙江昶
日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债务人浙江方易实业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1月8日前，向管理人浙江昶日
律师事务所（通迅地址：临海市东方大道22号；联系电话：
13906766063；联系人：王翔东律师）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务人浙江方易
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1月23日上午10
时00分在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1破33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瑞安市瑞雷钢管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债务人玉环企茂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经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指定台州宏诚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玉环企茂机械有限公司的管理人。你（或
你单位）应在2024年1月3日前向玉环企茂机械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玉环市玉城街道长治路25号即玉环
垟青商业大厦703、704室台州宏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显珏，18668605766）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玉环企茂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玉环企茂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4年1月16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其他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3914号

仇成震（321321198312171811）：本院受理原
告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与你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23民初3914
号判决书，本院判决：一、限你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保险代偿款25452.83元。二、限你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
分公司公告费56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440元，由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3994号

朱昌菊（612401199108271684）：本院受理原告
孟帅辉与金丹敏、徐广
龙、陈浩宇及你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浙1023民初3994号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金丹
敏、你、徐广龙、陈浩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各支付
原告孟帅辉款项7057.83元及逾期利息损失（逾期利息损
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标准自2023年9月1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
之日止）。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00元，由被告金丹敏、你、徐广龙、陈浩宇各负担100元。
本案公告费260元，由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4370号

刘玉哈：本院受理原告鲍作薄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1023民初4370号起诉状副本及证据、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1月22日上午
8时30分在本院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4654号

段飞燕：本院受理原告奚烽凯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1023民初4654号起诉状副本及证据、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1月22日上午8时
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6执清5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吴华、胡爱兰的申请于2023年11
月27日裁定受理吴华、胡爱兰重整一案，并于2023年11
月27日指定庆元濛洲税务师事务所
担任吴华、胡爱兰管理人。吴华、胡
爱兰债权人请在2023年12月27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丽
水市庆元县松源街160号二楼，联系
人周女士，电话15925787273），申报
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
整计划草案（如采取个人债务重整的）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
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吴华、胡爱兰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吴华、胡爱兰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对债务人行为进行了限制。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3年12月27日上午9时在庆元
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庆元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6执清6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张东强的申请于2023年11月28
日裁定受理张东强重整一案，并于2023年11月28日指
定庆元濛洲税务师事务所担任张东强管理人。张东强债
权人请在2023年12月2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
地址：丽水市庆元县松源街160号二楼，联系人周女士，
电话15925787273），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
（如采取个人债务重整的）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
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
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张东强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张东强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对债务人行为进行了限制。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3年12月27日14时在庆元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庆元县人民法院

浙江解放建设有限公司名下分公司浙江解放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幕墙装饰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9MA2
8RDQY4J）不慎遗失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
年7月14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000696166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同时遗失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浙江解放建设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4日

公 告

现杭州市临安区福利中心有一名女童，2022
年4月15日出生，于2022年5月19日发现被遗弃
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桃源村油车背后15
号房屋院子内。被捡拾时用粉红色包裙包裹，戴一
顶绿色婴儿帽，随身附出生年月日纸条。请孩子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临安区民政局联
系，联系电话：0571-89541478、89541479，即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杭州市临安区民政局
2023年12月4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鹿高艺术培训（绍兴）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陈晓峰和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浙绍越城劳人

仲案（2023）1226号），申请人主要要求：1、确认申请人与被
申请人自2021年6月至2023年8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2、确认劳动关系自2023年8月17日起解除；3、裁决被
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未签
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0800元；4、裁决被申请人立
即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2400元；5、裁
决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全额补缴2021年6月至2023年8月
未缴的社会保险；6、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23年6

月至8月期间未结工资4776.26元。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及
申请人仲裁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请你单位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天。本委定于2024年
1月19日8时40分，在本委仲裁庭（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
45号一楼1号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2月4日

仲裁公告

天享（绍兴）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金春江和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浙绍越城劳人

仲案（2023）1293号），申请人主要要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
请人补发2023年1月至今的劳动报酬35986.4元（暂计至
2023年8月底）。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仲裁申请书副本等
法律文书。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0天。本委定于2024年1月19日10时20分，在本委仲裁
庭（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5号一楼1号仲裁庭）开庭审理。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3年12月4日

仲裁公告仲裁公告

序号

1

债务人

义乌市佳田制衣有限公司

本金

4,402,026.35

利息

2198989.01

担保情况
浙江信达化纤有限公司、浙江汇龙针织机械有限公司、义乌市光海针织原料贸易有限公司、
张金龙、孟金菊、骆光海、何月玲、骆君、沈根其、滕淑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黄文清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黄文清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黄文清签署的《不良金融资产转

让合同》（杭 资转佳制衣 号 2023年11月22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已将其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黄文清，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与黄文清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它相关各方。黄文清作

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黄文清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
此公告。

联系人：陈先生13566978101 黄先生：1356679185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黄文清 2023年12月4日

基准日：2023年10月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指保证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文书约定的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
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10月16日本金余额，借款人及担保人应支

付给黄文清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至，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分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债权资产公开竞价出售公告
我分行将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对部分债权资产进行出

售，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出售的债权资产：由部分不良债权资产及相关

权益组成。债权资产初定本金余额壹仟柒佰肆拾万元左
右。主债务人及担保人主要分布在绍兴诸暨市等地。债
权资产最终项目及金额以正式交易文件为准。

二、报名单位：需依有关规定具备受让相应债权的主
体资格。

三、资格审查：我分行将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审查，报
名单位通过资格审查后取得意向方资格，我分行将向意向

方提供相关资料、安排尽职调查等事项。
四、报名方式与时间：报名单位提交纸质债权竞价报

名表进行报名（竞价报名表格式请与我分行联系人联系取
得）。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 17 点 00 分
（北京时间），可通过专人提交或以特快专递邮寄方式送达
至本公告第六条所述的报名文件接收地址，送达时间以我
分行收件人签收时间为准。传真文件一律不予接受。

五、交易基准日与报价日
1、交易基准日：2023年11月10日
2、报价日：2023年12月29日

交易方式：上述债权资产将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
牌交易,具体请关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资产处置公告。上
述报价日为初定，如有调整，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资产处
置公告为准或联系我分行获取。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资产的要约。意向方

可根据我分行发送的相关交易文件规定的条件报价竞买
上述债权资产。在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合同之前，我分行不
对任何潜在的或我分行给予交易资格的意向方承担任何
责任。

2、报名文件接收地址：绍兴市柯桥区金柯桥大道1418
号永利大厦3楼

收件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资产保全部
邮编：312000
3、我分行联系人
张女士 电话：0575-81166173
许女士 电话：0575-8116601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023年12月4日

微暖心微致敬

守岛时间最长的老兵告别西沙

@央视军事
（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官方微博）

海军西沙某水警区二级军士长邱华，扎根西沙中建岛24年，是守岛时间

最长的老兵。24年来，他见证了中建岛从没水没电没“活物”的荒地，变成保

障充足、景色宜人的“海上花园”。今年，邱华退出现役，他说：“希望我们中建

岛，能成为西沙甚至整个南海的‘钢铁堡垒’！”

邻居给楼梯扶手织毛衣 2楼接力到4楼

@农民频道
（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道官方微博）

近日，辽宁大连，有热心邻居考虑到自家单元2楼的老人入冬上下楼扶楼

梯冰手，就给楼梯扶手织了毛衣。没想到，这一暖心之举竟引来接力，邻居们

随后又自发将毛衣织到了4楼。


